文化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实施意见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是2002年起文化部、财政部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标志性工程。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文化共享工程建设顺利推进。按照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和中央关于推进文化共享工程建设的要求，为贯彻落实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专题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大力推进文化共享工程建设，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充分认识文化共享工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文化共享工程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将中华优秀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和整合，通过工程网络体系，以互联网、卫星网、有线电视/数字电视网、镜像、移动存储、光盘等方式，实现优秀文化信息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建共享。它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工程，是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手段，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是改善城乡基层群众文化服务的创新工程，对于打破落后地区信息闭塞的状况，缩小“数字鸿沟”，提高广大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及先后下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的意见〉》（厅字 [2005]5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5]27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2006～2010年）规划纲要》等文件中，对推进文化共享工程建设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各地要以上述文件精神为指导，充分认识文化共享工程的重要意义，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三）当前，文化共享工程还存在资源总量不足、基层服务网点发展很不平衡等问题，许多基层群众还不能享受到文化信息资源的服务，与党中央关于把工程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标志性工程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明确目标，加大力度，加快推进文化共享工程建设 

（四）明确工作目标，分步实施文化共享工程。 

今后，文化共享工程工作的总体目标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胆创新，以数字资源建设为核心，以基层服务网点建设为重点，以多种传播方式为手段，以共建共享为基本途径，全面实施文化共享工程。到2010年，基本建成资源丰富、技术先进、服务便捷、覆盖城乡的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努力实现“村村通”。 

在总结2006年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加快建设基层服务网点，形成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东部地区根据各地实际，县、乡、村服务网络覆盖率2007年要不低于30%，2008年不低于60%，2009年不低于90%， 2010年实现100%全覆盖。中西部地区各省服务网络建设要分级逐步推进。县级支中心建设2007年要建成30%，2008年建成60%，2009年建成90%，2010年实现县县建有支中心；乡镇基层服务点建设将与国家发改委、文化部即将实施的“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项目统筹安排；文化系统不再新建村级基层服务点。村级基层服务点要随着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基层点建设同步推进：2007年，将吉林、黑龙江、山西、湖南、贵州、河南、四川、新疆等8个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省份已建的基本型基层点全部升级为扩展型。2008年，河北、安徽、江西、湖北、海南、内蒙古、广西、重庆、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14个省份村级基层点覆盖率达到15%。2009年至2010年，上述14省完成剩余85%的村级基层点的建设任务。 

（五）加快数字资源建设步伐。 

要抓好数字资源建设这一核心，力争到2010年资源总量达到 100TB，提供不少于5万种的电子图书，采集制作不少于14000场/个舞台艺术、知识讲座、影视节目等视频资源。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国家中心”）2010年前建设完成20TB。各省（区、市）分中心着力建设具有特色的文化资源，形成规模，尽可能提供全国共享。中央财政将对中西部地区资源建设给予补助，中西部地区应将中央财政补助建成的资源及时上交国家中心，提供全国无偿使用。 

资源内容建设要充分体现“三贴近”的原则，把着力点放在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普通百姓上，增加农业科技知识、农村生产生活等方面内容，做到雅俗共赏，增强大众性、实用性。同时，对少数民族群众、少年儿童的文化需求给予高度重视，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数字资源建设和文化共享工程少年版的资源建设。 

各地要处理好本地区信息资源的著作权问题，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逐步加以解决。由国家投资的文化产品和文化系统拥有自主版权的文化产品，要无偿提供给工程使用。同时，各地也要创造条件，动员和鼓励著作权人将其作品版权捐赠或低价转让给文化共享工程。对于农村急需的其他文化产品，可由政府购买作品使用权，提供给广大农民群众。 

要加强资源配送和资源管理。国家中心每月定期发布一次新资源，各省接收后两月内发送市县支中心，市县支中心尽快送到基层服务点。各省（区、市）分中心按照国家中心印发的资源建设目录、标准规范开展资源建设。在开展资源建设之前，要将建设目录报送国家中心审核，经文化部批准后，与国家中心签订资源建设合同，并按照批准的建设方案组织实施。 

（六）以农村基层服务点建设为重点，建成完善的文化信息服务网络。 

为充分发挥文化共享工程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要大力发展以农村基层服务点为重点的基层服务网络。到2010年，实现县县建有支中心，乡乡建有基层服务点，努力实现“村村通”。 

根据东、中、西部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主要依托各级图书馆和社区、乡镇、村文化活动站（室），建立和完善以国家中心、省级分中心、市县支中心、社区和乡镇、村基层服务点为主体的四级服务体系。 

国家中心是文化共享工程资源建设中心、技术支持中心、管理服务中心。要建立需求反馈迅捷、资源提供及时、群众使用方便的服务机制，加强工程网站建设，实现技术有保障、服务有标准、管理有规范。 

各省级分中心是各省开展技术服务、数字资源建设、人员培训的中心，要加强资源镜像站建设和特色数字资源建设，完善管理机制，承担对本省各级网点的组织协调、管理服务和绩效考核工作。 

市县支中心是文化共享工程服务网络建设中的重要环节。要尽快建立市县支中心镜像站。从2007年至2009年，全国分3批实现县县建成规范化的县级支中心，使之具备数字资源的存储能力、传输能力和服务能力。市县支中心要与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建设紧密结合，加强公共上网场所建设，建设完成配置先进的电子阅览室，为广大基层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文化信息服务和绿色上网空间。同时，担负起对乡镇、村基层服务点的管理、资源更新、技术维护、人员培训和绩效考核等职责。 

乡镇、村基层服务点应具有信息服务、教育培训、文化娱乐等多种文化服务能力。村级基层服务点建设要依托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建设的村级基层点，使之由基本型升级为扩展型，最大限度地满足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七）完善合作共建机制。 

2005年1月，文化部和教育部联合印发了《教育部、文化部关于在农村中小学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通知》，部署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与文化共享工程共建共享工作。2006年12月，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领导协调小组办公室与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与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整合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与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资源整合工作。各地文化行政部门要主动与当地组织部门、教育部门沟通，推进文化共享工程与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合作共建。同时，要积极与广播电视部门合作，总结、推广青岛、佛山、遵义等地文化共享工程与数字电视、有线电视相结合的经验，推进优秀文化资源进入千家万户。要积极利用一切传输平台，最大范围地传播先进文化资源。 

（八）构建先进实用的技术体系。 

加快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及标准规范的建立，依托国家骨干通讯网络及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技术平台，与数字图书馆技术紧密结合，建设功能完备、技术先进、稳定可靠、经济实用的分布式开放性实用技术体系。各地要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格式进行工程建设，不断完善工程技术平台，2010年前，使县级以上各级中心具备提供数字图书馆服务的技术能力。要积极采用各种现代信息技术，始终保持工程技术的先进性、实用性。要积极探索与“电话村村通”技术相结合，推动互联网进入广大农村地区。在工程建设中要坚持优先选用国产设备和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国家中心要选择成熟、可靠、实用的高新技术，制定和完善文化共享工程整体技术框架。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有前瞻性、扩展性、实用性的本省文化共享工程技术体系，报送国家中心备案。国家中心每年要组织技术交流会议，加强沟通，推广先进实用技术。 

（九）加强管理，改善服务，强化工程服务效果。 

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确保文化共享工程的公益性服务性质，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利用文化共享工程的设备设施从事经营性活动。同时，要承担起主管责任，加强对各级分中心和基层服务网点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国家中心和各省分中心要结合实际开展业务培训，制订工作人员工作手册，方便基层管理与服务人员使用。各级分、支中心要定期向上一级中心报送统计报表。 

各级分、支中心要明确服务内容、方式和范围，采取多种手段，为群众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满足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国家中心要加强工程网站建设，充实数字资源内容，提供丰富的文化信息服务；省分中心、市县支中心要依托图书馆计算机网络环境，积极开展网上参考咨询服务，并为乡、村基层服务点提供硬盘镜像、光盘发送等服务。县级支中心、乡、村基层服务点要制定统一的服务制度和服务规范，明确开放时间，维护好设备设施，发挥好设备设施的使用效益。 

（十）加强队伍建设。 

各地要积极采取培养与引进、自有队伍和社会队伍相结合的方式，组建一支稳定的、适合文化共享工程建设需要的管理队伍、技术保障队伍和基层服务队伍。培训工作要经常化、规范化，统一制定培训标准，按照分级分批的原则，通过集中授课、卫星广播、网络互动、光盘教学等方式，开展培训工作。国家中心负责省级分中心人员培训工作，各省（区、市）培训工作由省级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安排。要充分发挥县图书馆、文化馆、乡镇文化站等基层文化单位工作人员在文化共享工程建设与管理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分级培训逐步形成国家中心、省分中心、市县支中心、乡镇和村基层服务点四级管理人员队伍。建设高水平的资源建设、软件开发、网站维护等专业技术骨干队伍。县级支中心要配备专职人员。要加快建立专、兼职结合的农村基层服务点工作队伍，使每个基层服务点都有获得上岗资格的操作人员。省级分中心人员上岗资格证书由文化部颁发，省级以下人员上岗资格证书由省级文化行政部门颁发。 

三、加强领导，切实保障文化共享工程顺利推进 

（十一）加强领导，建立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 

各地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形成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协调机制。要按照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会议纪要》中的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对文化共享工程重要意义的认识，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将文化共享工程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件大事，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目标考核体系，纳入扶贫攻坚计划。” 

各地文化、财政行政部门要加强沟通，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根据中央关于文化共享工程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工作部署，制定本地区工程建设发展规划，落实年度工作任务，明确具体工作措施。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将文化共享工程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列为衡量地方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指标。要将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情况纳入创建文化先进县（市）、文化先进乡镇等相关评比标准。 

（十二）建立长效机制，加大投入力度，为文化共享工程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各级财政部门要建立长效机制，进一步加大对文化共享工程的投入，更好地履行政府向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中西部地区的县级支中心、村级基层服务点建设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担，中部地区按五五开比例分担，西部地区按八二开比例分担，中央财政对省级分中心资源建设将予以一定补助。对东部工作成效突出的省份中央财政将给予适当奖励。地方财政部门要按照规划任务，加大对数字资源和基层服务网点的投入力度，并确保文化共享工程建设所需的网络维护经费、日常运行经费等。 

中央财政补助经费的分配，将对工作基础好，准备工作扎实，经费落实到位的地区予以倾斜。具体补助数额，将根据各地拟建县级支中心、待完善的村基层服务点的数量，以及地方配套资金落实情况进行分配。各地完成当年任务的情况将作为下一年度拨付补助经费的参考依据。 

（十三）加大宣传力度。 

各地要及时总结工程建设和服务经验，加强交流，推广先进典型经验，促进工程发展。国家中心和各省级分中心要发挥牵头和组织作用。同时，各地要制定具体的宣传方案，采取多种方式，进一步扩大文化共享工程的影响，为加快工程建设创造有利条件。

